
关于中粮北海粮油工业（天津）有限公司《房地产估价报告》（康正评字2023-1-0035-F09HDZC2号）的审核意见答复

尊敬的中粮集团评审专家：

感谢中粮集团评审专家组对中粮北海粮油工业（天津）有限公司《房地产估价报告》（康正评字2023-1-0035-F09HDZC2号）进行审核，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评审专家组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研读并作答，现对审核复审意见答复如下，敬请审阅：
1. 估价报告第12页，对估价对象实地勘查日期为2023年1月16日，而本次评估价值时点为2023年2月4日，请说明实地勘察日期早于评估价值时点的原因；同时请核实说明实地勘察日到评估价值时点期间是否存在影响评估结论的因素？
答复：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查勘日期为2023年1月16日，根据中粮北海粮油工业（天津）有限公司要求，价值时点要晚于《企业产权登记表》打印时间（2023年2月3日），故价值时点根据《估价委托书》定为2023年2月4日。两个时间相距较近，根据中粮北海粮油工业（天津）有限公司介绍，上述两时点房屋内部状况一致，故不存在影响评估结论的因素。
2. 估价报告第16页，请说明估价对象范围是否涉及动产、债权债务、特许经营权等其他财产或权益。
答复：估价对象范围不涉及动产、债权债务、特许经营权等其他财产或权益。报告中“不包含动产、债权债务、特许经营权等其他财产或权益”是对估价对象范围的进一步说明。
3.估价报告第40页，“估价对象4根据《关于印发<天津市人民防空工程使用和维护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津防办规〔2021〕01号]第二十条规定，‘人防工程使用前，使用管理单位应当向工程所在区人防办备案。结建人防工程内的停车位，应当优先向全体业主开放，停车位可以面向业主和社会进行有偿租赁，租赁期限应当与业主协商确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人防工程内的停车位出售，附赠’”请说明该规定是否影响本次地下人防车位的出售行为。

答复：估价对象4为人防车位，车位使用人无法出售该车位产权。本次人防车位的出售行为为转让人防车位使用权，故该规定不影响本次人防车位的出售行为。
4.估价报告第52页，第58页和第P64页，请说明对估价对象2、3“内部装修维护情况”修正系数分别调整为109和106的依据是什么；为何没有对估价对象1“内部装修维护情况”因素进行修正。 

答复：经调查，购买住宅虽然需要重新装修，但房屋的原始装修及维护状况仍旧会影响实际交易价格。修正体系为好，较好，一般，较差，差，向下修正3%。因估价对象1有纠纷，评估专业人员未进入估价对象1内部实地查勘、中粮北海粮油工业（天津）有限公司未能提供其内部照片，本次评估设定其内部装修维护情况与案例一致，故未修正此项。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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